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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5-004

债券代码：128108�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2、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12.50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12月3日至2026年5月27日

5、截至2025年1月13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触发“蓝帆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若触发条件，公司将于触发

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发行了

3,144.0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523号” 文同意，公司314,404万元可转

债于2020年6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8”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3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5月27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业绩承

诺方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23,361,227股股份、 业绩承诺方北京信聿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持有的公司24,787,109股股份。 公司于2021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上述合计48,148,336股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为此，公司相应将“蓝帆转债” 的

转股价格由17.79元/股调整为18.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25日起生效。

2、公司于2021年6月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为此，公司

相应将“蓝帆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64元/股调整为18.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7日起

生效。

3、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为此，公

司相应将“蓝帆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24元/股调整为17.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

日起生效。

4、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

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蓝帆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蓝帆转债” 转

股价格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决定“蓝帆转债”的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为12.5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且同时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

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2024年12月29日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2.50元

/股的85%，即10.625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转

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在次

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同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

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5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533-787100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5-003

债券代码：128108�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24年12月23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

请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7.10亿元，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国内保

理、融资租赁等综合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种以相关金融机构审批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

公司生产运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金融机构的授信要求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7.10亿元，其中，预计为公司及资产负债率70%以下（不含70%）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44亿元，预计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66亿元，上述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审议该

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7日、2024年12月2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109）。

二、担保事项进展

近日，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与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的《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同意以资产池内质押资产为公司使用

该配套额度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全部发生后未超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的金额范围，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在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担保额度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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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8% 61,542.67 3,000.00 64,542.67 144,390.53 0.34%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4、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5、注册资本：100,710.5539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日

7、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21号

8、营业期限：2002年12月2日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生产加工PVC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料制品、粒料，销售本

公司生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10、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1 资产总额 15,633,248,932.86 16,980,092,494.85

2 负债总额 6,084,894,349.53 7,010,001,440.03

3 所有者权益 9,548,354,583.33 9,970,091,054.82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1-9月）

5 营业收入 4,927,074,862.96 4,654,357,096.34

6 利润总额 -622,610,310.49 -214,321,823.46

7 净利润 -568,360,486.77 -226,923,771.98

注：2024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11、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质权人（甲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出质人（乙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形式：资产池内质押资产担保，本次担保形式为定期存单质押；

4、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5、担保期限：2025年1月9日-2025年7月9日

6、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资产池融资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保管费、质物处置费、过户费等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最高额为381,308.43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均

按照2025年1月13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9.93%，未超过2023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50%。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85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09%。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

2、《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合同》。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36� � � � � �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5一006

债券代码：128101� � � � � �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联创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转债代码：128101

2、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3、转股价格：11.60元/股

4、转股起止时间：2020年9月21日至2026年3月16日

5、自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月13日，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

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9.86元/股）的情形，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

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84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00万元。

（二）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76号” 文同意，公司3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4月13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债券代码“128101” 。

（三）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0年9月21日至2026年3

月16日止）

（四）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联创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8.82元/股。

2、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数（2,4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送红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

“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5月29日起由18.82元/股调整为14.48元/股。详见2020年5月25日公司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3、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办理完成了4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但本次回购注

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

仍为14.48元/股。 详见2020年8月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081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1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118,867,915股（A股），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发行股

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于2020年11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9.01元/股。 以截至

2020年11月11日公司总股本929,028,087股为计算基准，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47,896,

002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14.48元/股调整为13.86元/股。 详见

2020年11月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

5、 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新增股份

15,247,500股， 于2021年5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截至2021年5月6日公司总股本1,047,

899,305股为计算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63,146,805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86元/股调整为13.74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5月13日起生效。 详见2021年5月10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6、公司于2021年6月7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0.157507元。 根据

《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7日起由13.74元/股调整为13.72元/股。

详见2021年6月1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7、公司已于2021年8月2日办理完成了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注销事宜，共注销255,000股，截至2021年

8月2日公司总股本由1,063,158,702股变更为1,062,903,702股。 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0.02%。 本次回购账户股份注销完成后，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

变。 详见2021年8月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5）。

8、公司已于2021年8月24日办理完成了7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截至2021年

8月24日公司总股本由1,062,904,878股变更为1,062,810,238股，共回购注销94,640股，本次注销股

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0.01%，回购价格为4.09元/股，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387,259.53元。 根据可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相关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情况，“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 详见

2021年8月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4）。

9、公司于2022年7月11日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0.109999元。 根据

《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上述2021年8

月2日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255,000股和2021年8月24日回购注销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94,640股股份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转股价格均未进行调整，与本次权益分派派送

现金股利累计计算，“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13.72元/股调整为13.71元/股。详见2022年7月5日公司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

10、 公司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175,500股，于

2022年11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截至2022年11月8日公司总股本1,062,859,945股为计算

基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74,035,445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13.71元/股调整为13.66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2年11月11日（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4）。

11、 公司已于2022年11月25日办理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回购注销事宜，共

回购注销692,000股，本次注销股份约占注销前总股本的0.0644%，以截至2022年11月23日总股本为基

数，公司总股本由1,074,038,361股变更为1,073,346,361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两次回购注销累计计算，“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

格将由13.66元/股调整为13.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1月28日起生效。详见公司于2022年

11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136）。

12、 公司已完成了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

工作，新增股份25.00万股，并于2023年3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截至2023年3月21日总股本

为基数，公司总股本由1,073,347,165股变更为1,073,597,165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

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13.67元/股。详见公司

于2023年3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4）。

13、公司已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回购注销事宜， 共回购注销474.725万股， 本次注销股份约占注销前总股本的0.4422%， 以截至

2023年6月27日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总股本由1,073,598,846股变更为1,068,851,596股。 根据《募集

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两次回购注销累计计

算，“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13.67元/股调整为13.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30日起

生效。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14、公司于2023年7月11日实施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0.090589元。 因回

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240,0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

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股利应以0.090399元/股元计算。 根据《募

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派送

现金股利累计计算，“联创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13.70元/股调整为13.69元/股。 详见2023年7月5日公

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15、 公司完成了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

作，新增股份10.00万股，已于2023年11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截至2023年11月9日总股本为

基数，公司总股本由1,068,860,425股变更为1,068,960,425股。 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股份变动较小，“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13.69元/股。 详见2023年11月13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

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

16、公司已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

18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截至2023年12月21日公司总股本由1,068,961,301股

变更为1,068,559,101股， 共回购注销40.22万股， 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的0.0376%。 根据

《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上述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与本次两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累计计算，“联创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13.69元/股。详见

2023年12月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16）。

17、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联创

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

董事会同意将“联创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69元/股向下修正为11.56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

年11月14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向下修正“联创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3）。

18、公司已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2年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

424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以截至2024年12月20日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总股本由

1,068,580,399股变更为1,059,369,899股，共回购注销921.05万股，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的

的0.86%。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累计计算，“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1.60元/股。 详见2024年12月25日公

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联创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4）。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从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月13日， 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1.60元/股）的85%（即：9.86元/股）的情形，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预计触及“联创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相

关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

转股价格，并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同时按照《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的，则

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联创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

拨打投资者专线0791-8816160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添富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溢价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近期，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汇添富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159660，基金简称：汇添富纳斯达克100ETF，场内简称：纳指

100ETF；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

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

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

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

咨询本基金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23� � � � � � �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5-00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洮南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规格为：10mg、4mg两个《药品注册证书》。 现就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主要内容

1.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10mg)

药品通用名称：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药品英文名/拉丁名：Lenvatinib� Mesilate� Capsules

主要成份：甲磺酸仑伐替尼

剂型：胶囊剂

规格：10mg（按C21H19CIN4O4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33232024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包装规格：10粒/板，2板/盒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受理号：CYHS2301718

证书编号：2025S00121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生产企业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3101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1月07日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

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

生产销售。

2.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4mg）

药品通用名称：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药品英文名/拉丁名：Lenvatinib� Mesilate� Capsules

主要成份：甲磺酸仑伐替尼

剂型：胶囊剂

规格：4mg（按C21H19CIN4O4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33232024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包装规格：10粒/板，3板/盒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受理号：CYHS2301719

证书编号：2025S00122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生产企业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310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1月07日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

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

生产销售。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的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

1.既往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

甲磺酸仑伐替尼关键研究排除了可接受局部治疗的肝细胞癌患者，此类患 者尚无可用的研究数据。

2.进展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洮南药业获得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药品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种类，增强了公司

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该药品在通过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可以上市销售。但上述药品的销售情况受国家政

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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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伟明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13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13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月7日，公司总股本为937,089,814股，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926,880,515股（已剔除回购账户中公司股份数10,209,299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2名， 代表股份518,780,

4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706％。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名，代表股份498,652,7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9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8人，代表股份20,127,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16％。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 代表股份20,128,4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16％。

5.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投资总额及实施内容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518,429,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3％；反

对327,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弃权24,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9,777,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554％；反对327,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7%；弃权24,1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88257� � � � � � � �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西路6号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普通股股东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8,737,4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8,737,4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88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8808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80,953,56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316,206股，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时已剔除。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何洪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袁艾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及超募资金新项目结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599,216 99.7646 108,243 0.1842 29,980 0.0512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585,565 99.7414 110,894 0.1887 40,980 0.069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终止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继续存

放在募集资金专

户及超募资金新

项目结项的议案

1,987,324 93.4970 108,243 5.0924 29,980 1.4106

2

关于使用剩余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1,973,673 92.8548 110,894 5.2171 40,980 1.92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岳炜、阎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 报备文件

（一）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及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裕盈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77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交银施罗德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裕盈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

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月15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月15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月15日

限制大额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大额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

限制大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交银裕盈纯债债券A 交银裕盈纯债债券C 交银裕盈纯债债券D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776 519777 02034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是

注：对于当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本基金各类基

金份额的申请金额予以合计）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不含）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在本基金上述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

业务正常进行。

（2）自2025年1月20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nd001.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

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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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

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的

前一交易日（即2025年1月1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吉英存 29,483,419 24.57

2 曹旭明 13,807,449 11.51

3 崔文革 12,627,502 10.53

4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5,201,476 4.34

5 张勇 3,083,530 2.57

6 北京方圆九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44,161 1.95

7 张秦 2,144,934 1.79

8 方芳 1,962,466 1.64

9 北京天工山丘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35,607 1.61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35,000 1.53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曹旭明 13,807,449 11.51

2 崔文革 12,627,502 10.53

3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5,201,476 4.34

4 张勇 3,083,530 2.57

5 张秦 2,144,934 1.79

6 方芳 1,962,466 1.64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久嘉创新成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35,000 1.53

8

宁波钛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永钛海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91,111 1.49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87,630 1.16

10 马晓林 1,120,136 0.93

特此公告。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4日

关于万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1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万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万家现金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约定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

投资）业务起始日

2025年1月15日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

投资）业务限额

300万元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万家现金增利货币A 万家现金增利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169 00417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含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该分级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含转 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

300万元 300万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所有销售机构（包括代销及直销渠道），自2025年1月15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

笔累计金额日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为300万元（不含300万元）。 对超过300万元部分

的申请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等业

务正常办理。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800）或通过本公司网站（www.wjasset.com）

咨询相关信息。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4日


